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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
经营性资产管理委员会工作制度
（粤环院〔2024〕126号 2024年6月4日）

第 一 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经营性资产

管理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经资委”)的议事决策程序，确保经资

委科学决策和有效行使对校办企业国有经营性资产的监督管理

职能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(以下简称《公司法》)《行

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》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广东省高等学校所属企业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粤府办

〔2019〕3号)等相关法律法规与规定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经资委是代表学校行使国有经营性资产管理职能

的领导机构，同时作为校办企业股东会，履行出资人职责。经资

委下设办公室(以下简称“经资办”),经资办作为经资委的日

常办事机构，处理相关日常事务和经资委交办的任务，经资办设

在财务部。

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经营性资产是学校按照相关法律法规

规定，以投资、入股等形式用于校办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资

产，且以赢利或取得收益为主要目的，包括固定资产、流动资产、

无形资产以及依法认定为学校所有的其他权益，是学校国有资产

的组成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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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学校经营性资产实行“统一领导、归口管理、分级

负责、责任到人”的管理体制。

第二章 机构组成

第五条 经资委设主任1人，由校长兼任；副主任由分管财

务副校长、分管对外服务部门副校长兼任；委员由学校财务部、

人力资源部、科学技术 科 ；副副 源、 部、副 副财副 财 ；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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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负责人人选，开展相关财会业务培训工作；

(二)人力资源部负责下发校办企业年度经济指标考核结

果，核定学校选聘的校办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考核奖励金，负责

对学校选聘的校办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进行绩效考核等相关人事

管理工作；

(三)科学技术部负责知识产权与成果转让方面有关事项，

推进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相关事项，与校办企业联合申报相关科

技平台、科技项目等，推荐学校教师到校办企业实践锻炼；

(四)总务后勤部负责校办企业占用学校事业资产的管理工

作，对校办企业的资产管理工作提供建议；

(五)校办企业负责资产的经营，按《公司法》独立开展经

营活动。

第四章议事规则

第八条 经资委通过召开全体会议的形式讨 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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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资办将会议通知及有关材料于开会前两天送达到经资委委员。

会后由经资办形成会议纪要或决议，报经资委主任或副主任

(会议主持人)签发。委员对所议事项有反对意见，应当在会议

记录中如实记载。

第十一条 经资委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委员出席才能

举行，会议审议决定的事项应超过与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(含三

分之二)的委员同意。不能出席会议的经资委委员，对会议所列

议题的具体意见或建议应在会前以书面形式交经资办。在研究有

关议题时，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并作相关议题的说明。列席

人员无表决权。

第十二条 人财物重大决策事项经经资委审议通过后，须上

报学校党委会、校长办公会审定。

第十三条 经资委会议有关决议涉及到的保密问题，经资委

委员及有关到会人员负有保密责任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经资办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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